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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海運運輸平穩工作小組」第 7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0年 8月 13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本局敦和大樓 504會議室/視訊會議 

參、 主席：葉局長協隆                         紀錄：莊翊群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附件 1)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國籍航商報告新船投入規劃： 

一、 長榮海運： 

(一) 今年 1-8月已有 18艘新船投入服務，陸續還會有 15艘船

投入，合計 264,400 TEU，大部分都會停靠臺灣，盡量服

務我國出口廠商，近來亦調度近洋航線 8-9航班投入歐美

航線，且北美航線與去年同期相比(1-30周，即至 7月底)，

提供臺灣之艙位平均增加 19%、貨量增加 29%；歐洲航線

艙位與去年同期相比(1-30 周，即至 7 月底)，雖未有太

大變化，然貨量增加 16%。國籍航商已盡力增加出口艙位

供給，惟外籍航商將船舶調度至其他地區服務，影響我國

出口廠商出貨，致無法完全滿足全部貨載。 

(二) 另目前洛杉磯和長灘港塞港情形仍嚴重，從錨地到靠泊船

席平均要等候 10.5天，東岸紐約和薩凡納港亦要等候 1-

4天不等，而且航行沿線港口(如上海、寧波、香港及鹽田

等)都有延誤情形，導致無法維持每週定期航班服務及被

迫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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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陽明海運：目前塞港問題導致每週定期航班服務難以維持，

儘量以加班方式，將空班補足，整體而言，供給臺灣之艙位

仍有增加。7月份已在歐洲、美西、美東航線及澳洲航線增

加艙位供給，8月份在歐洲航線增加 2,000 TEU、美西航線

增加 800 TEU 以及美東航線增加 250 TEU，美東及澳洲航線

亦會有加班船，惟船舶規模相對較小(約 3,000 TEU)，預計

將保留 800 TEU 予臺灣。雖艙位規劃仍有變化，原則上臺

灣有額外出口需求，將盡量協助在既有艙位供給上，提供額

外艙位。9月份亦有 3,000 TEU 加班船至美東地區，途中將

靠泊臺灣港口，惟詳細部分尚在規劃。第 3-4季預計有 3艘

11,000 TEU新船投入，將盡力說服聯盟航商，優先規劃靠

泊臺灣港口。 

三、 萬海航運：美國航線均有靠泊臺灣，艙位從以前每週不到 10 

TEU已成長至每週 1,500-1,600 TEU，加班船雖船舶規模小

(約 1,200 TEU)，盡量以臺灣貨物為優先，9月份亦陸續有

美國線加班船，並靠泊臺灣港口。至目前印度塞港情形，原

每週均有固定航班，現因延誤及塞港，調整為每月 2航班。 

四、 德翔海運：主要經營近洋航線，亞洲線艙位變化不大，今年

已有交 7艘新船，均為替代既有船舶，較無新加班航線。 

柒、 各公(協)會及相關機關發言紀要 

一、 需求方意見： 

(一)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遠東新世紀公司)： 

1、 美國及地中海航線空班嚴重，美國市場除既有訂單增加

2成以上，急單需求也很多，惟無法取得明確船期，致

多有喪失訂單之情事。另地中海航線因歐洲、中東地區

缺船，推升運價，客戶無法吸收運價，轉為區域性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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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訂單流失、工廠面臨降低產量，倘等到航運市場恢

復，恐難將客戶訂單轉回，期空班問題能盡快解決。 

2、 另因空班問題衍生台北港、長榮等櫃場於本週起採行結

關前 3天才能交重櫃之措施，影響拖車調度及工廠裝貨

時間。若櫃場壅塞短期無法解決，是否可尋其他場地，

將進、出口櫃分流，以釋放出口貨櫃空間，建議可參考

越南卡萊港作法，針對已經通關但無法提領之貨櫃，主

動協助運送到內陸櫃場，緩解貨櫃量，讓港口作業有分

流措施。 

(二) 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 

1、 亞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石化產品多為重櫃，目前歐美

線缺艙缺櫃，航商大多不太願意載運，改運往其他亞洲

地區，然現面臨歐美缺艙、亞洲線亦抽船投入歐美航線

營運，造成惡性循環。另先前曾接獲中東、印度訂單，

惟運價高，採用 FOB貿易條件，透過當地海攬業者尋找

航商，一般而言，國外業者大多不會尋找國籍航商，致

很多訂單出不去。考量價格係比較出來，建議國籍航商

報價須有競爭力，俾維我國業者出口優勢。 

2、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書面意見：目前歐美航線缺

艙狀況依然嚴峻、運價持續高漲，尤其歐洲/地中海航

線航班準點率低，甚至臨時通知不靠臺灣，致貨物無法

順利出口，外籍航商空班臺灣情形頻率較高，建請協助

改善。 

3、 台聚集團書面意見：7月份已訂好艙位，惟航班臨時取

消或改期，航商要求重新報價，新報價大幅上漲，致國

外訂單取消，造成業績和商譽損失。另進口部分，臺灣

石化產業原料與機器設備多仰賴進口，近期已發生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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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因原料(如觸媒)無法及時抵臺，工廠被迫停工減產，

造成損失。 

(三) 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近期接獲會員廠商反映，經聯繫

航商專責窗口，說明由於艙位有限，將優先提供有簽約之

客戶，尚難提供予未簽約之客戶，惟部分廠商出貨量不定，

較難簽訂長期合作契約。另因艙位有限及港口壅塞等現象，

航商有拒收平板櫃之情事，建請予以協助及瞭解相關情形。 

二、 供給方意見： 

(一) 陽明海運：考量碼頭作業時間不穩，船班延誤時間均有更

新在航班表，廠商可以至網頁查詢，另針對查詢船期部分，

亦可洽詢臺灣營業部提供相關即時資訊。至拒收特殊櫃部

分，除疫情初期，特殊櫃需求有下降外，隨疫情逐步控制

後，特殊櫃攬收情形均回復正常，拒收貨載應屬個案，只

要確保船舶航行安全無虞，均未有拒收貨載之情事。 

(二) 長榮海運： 

1、 目前國際塞港情形嚴重，碼頭作業效率下降、船舶等候

時間拉長，臺灣也有發生塞港問題，尤其航程長，各港

常有臨時突發狀況造成延誤，現階段要維持每週定期航

班服務有難度，僅能就船期變化時，盡快進行通知，並

提供預估抵達時間，即時更新船期表。 

2、 至櫃場限制結關部分，主因係碼頭作業延遲，致貨櫃儲

量超過負荷，儲量超過 80%，碼頭作業效率就會下降，

為避免影響其他貨物出口，爰需採取相關措施因應。 

3、 另有關機械公會所屬廠商反映拒收特殊櫃部分，目前除

運價較高外，未有拒收之情形。 

(三) 中華民國貨櫃儲運事業協會：碼頭壅塞係船期不穩，原定

抵港船舶未到，完成結關之貨櫃進入碼頭，造成碼頭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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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下降，影響作業效率，俟航班準點率提高後，方能有所

改善，相關措施亦將採滾動式調整。目前內陸貨櫃集散站

已有做進、出口櫃分流，惟儲存重櫃部分，海關有規定不

可隨意儲存，如須尋其他地點暫存，尚須經海關同意。 

(四) 台北港貨櫃碼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港貨量已比去年同期

成長 3成以上，作業量超過臺中港，設施及設備均有持續

更新，正常情形下軟硬體服務及設施均能因應貨量成長，

並維持一定服務品質，惟先前颱風，又遇到航班船期不穩

多有空班情形，應裝載之貨櫃未能如期上船、新進貨櫃持

續進入碼頭，致貨櫃儲運率滿載，新進貨櫃無地方放置，

爰為加速貨櫃週轉，請航商協助轉知進口商進提領貨櫃，

倘超過 1週未提領，將造成儲存櫃位不足。 

三、 公務相關機關反映事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目前運費高

漲、艙位缺少，裝櫃到船舶開航須 1週時間，惟因農產品特

性儲存期短，多為冷凍櫃需求，建請航商考量農產品特性，

儘量予以協助。 

四、 台北市海運承攬運送商業同業公會建議事項：有關廠商在

貿易條件指定航商部分，雖航商有聯營，但基本上要訂艙，

儘量仍須找原配合合作航商，尚難從聯盟方式擴大合作對

象。至機械公會反映拒收特殊櫃情事，可能係裝卸特殊櫃增

加作業時間，航商為加快運送，較無意願載運特殊櫃，爰以

不報價之方式消極因應。另鑑於目前運價高漲，建議航商運

價變化不要太快、幅度亦不要過大，以每月為一期進行調整，

儘量穩定貨物出口及艙位供給。 

捌、 會議結論： 

一、 有關空班頻繁部分，國籍航商已說明具體因應措施，倘遇有

空班情形，請航商透過加班加艙方式補回空班艙位，並請儘

量協助增加在臺艙位供給，如有更新加班加艙相關資訊，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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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提供本局，俾公告官網專區周知。另因台化公司亦反映

上開情形，請將該公司納入受文者名單。 

二、 目前國際塞港情形嚴重影響船期穩定，請航商在安排船期

時，將相關造成航班延遲之因素納入考量，並即時更新船期

和航班狀態，以避免臨時空班情形；請貨主亦多注意船期變

化及最新資訊，以因應相關出貨作業安排。 

三、 至外籍航商對臺空班或減少貨載部分，影響我國貨物出口，

請航務組邀集外籍航商在臺代表開會研商。 

四、 臺北港櫃場空間不足部分，恐非短期可有效解決，港埠空間

提升為中期發展必要因應措施，本局將再與港務公司討論，

必要時將針對臺北港召開專案會議，並視情邀集貨櫃碼頭

公司共同與會。另請各公會協助轉達所屬會員，為避免影響

港口儲位空間有效利用及收取延滯費用，請儘速提領貨櫃。 

五、 有關石化公會反映訂艙被取消，航商要求重新報價部分，請

航商與貨主須按照契約約定內容執行，以減少爭議。如有違

反契約規定，請提供契約書予航務組，俾利後續協助處理相

關事宜。 

六、 至台聚集團進口貨物（觸媒）危險品部分，如有特別需求，

建請於專區表單填列，並請該公司可直接聯繫航務組，俾直

接予以協助。另有關機械公會所屬會員表示航商拒絕收平

板櫃一節，籲請航商勿因特殊貨種而拒絕載運，倘會員廠商

或其他相關公（協）會會員如有艙位取得困難情形，均可至

本局官網「國際海運運輸平穩專區」填寫出口需求表單，俾

利協助。 

七、 另機械公會反映未簽長約客戶無法取得艙位部分，建議是

否可由公會發起，與國籍航商簽訂長期契約或合作備忘錄



7 

(MOU)，俾利長期取得穩定運送服務及有利運價，亦有益於

國內出口商之競爭力。 

八、 海運運價以尊重市場機制為原則，航政機關不宜干預，以符

國際貿易相關規定。另查國籍航商所報運價雖未高於外籍

航商，惟仍請依船舶運送業管理規則第 19條規定，船舶運

送業經營固定航線所報運價表，如有變更，應報請航政機關

備查，申報運價上漲，自備查之日第三十日起生效，申報運

價下降，自備查之日起生效，爰籲請航商應合理訂價，運價

變動不宜過度頻繁，並請在合理運價範圍內提供國內業者

優惠價格。 

九、 鑑於近日疫情趨緩，經徵詢與會機關(單位)意見，本小組恢

復定期召開會議，開會頻率由原每兩週一次調整為每月一

次，未開會期間，本局仍持續為大家服務，如有相關意見或

反映事項，可向航務組聯繫。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散會：下午 12時 35分 

 












